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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节能——国家关于幕墙的技术政策与要求的重要方面 

由国家建设部和国家质监总局联合发布，已于 2005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国家

标准 GB50189－2005《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提出了公共建筑节能 50％的目标。

这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发展的战略要求，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国

策。这个标准是强制性的标准、强制性的法规，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必

须得到完完全全的贯彻执行。 

我国建筑用能已超过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1/4，并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逐步增加到 1/3 以上。公共建筑用能量巨大，浪费严重。所以必须严格执行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改善公共建筑的热环境，提高能源利用率，从根本

上扭转公共建筑用能严重浪费的状况。 

建筑分为民用和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又分为民住和公共建筑，公共建筑包括

办公、商业、旅游、科教文卫、通讯、交通运输等各种公共建筑。目前中国每年

竣工建筑面积约为 20 亿m
2
，其中公共建筑约有 4亿m

2
。 

在公共建筑的全年能耗中，大约 50％～60％消耗于空调制冷与采暖系统。

在这个制冷与采暖系统中大约有 20％～50％由外围护结构的传热所消耗。因此

建筑节能设计的重点在于建筑外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即调整围护结构热工参数

是公共建筑节能设计的首要因素。提出 50％的节能目标是有其比较基准的。即

以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建造的公共建筑作为比较能耗的基础，称为“基

准建筑”（Baseline）。基准建筑围护结构、暖通空调设备及系统、照明设备的参

数按当时情况选取。那么把基准建筑能耗定为 100％。“基准建筑”的围护结构

的构成——即窗墙比、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也是按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传统做法。

外墙、屋顶、外窗的传热系数的 K 值取向；窗墙比的选定；遮阳系数 SC 当时均

取 0.80 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窗墙比、传热系数和遮阳系数是外围护结构节能

的三大因素。 

建设部长汪光焘签署的第 143 号建设部令《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已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在此规定之中把节能要求涵盖到所有民用建筑，并特

别强调“要加强建筑的围护结构（含墙体、屋面、门窗、玻璃幕墙等），供热采

暖和制冷系统，照明和通风等电器设备是否符合节能要求的监督检查”，并对建

筑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没有执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提出

了严厉处罚措施。 

上海市人民政府于 2005 年 6 月 15 日发布第 50 号政府令《上海市建筑节能

管理办法》，与之相配套的上海市建管委的沪建建[2005]649 号文－实施《上海

市建筑节能管理办法》的通知，提得十分明确：建筑节能重要部位是指“建筑物

围护结构（如屋面、墙体、门窗和透明幕墙等）、供热采暖与制冷系统、照明的

施工安装质量、热力平衡调试等”。 

从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建设部令、上海市政府令来看，作为建筑外围护结构

的建筑幕墙，特别是玻璃幕墙，一定要节能，这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怎

样才能算节能幕墙，这一定要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一定要进行历史的技术参数

的比较。 

以上海地区为例，把 20 世纪 80 年代外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和现行国家强制性

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定的传热系数、遮阳系数相比如下： 

 20 世纪 80 年代 现行国家标准 

外墙 2.00W/（m
2
K） ≤1.00 W/（m

2
K） 

外窗 6.40 W/（m
2
K） ≤2.50 W/（m

2
K） 

屋顶 1.50 W/（m
2
K） ≤0.70W/（m

2
K） 

遮阳系

数 

0.80  ≤0.40 

从参数来分析，都要求降低一半以上；从对比中，可以明确感觉到现行国家

标准对节能要求之严格。 

因为《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是我国第一部建筑节能的综合性的国家标准，

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传统意义上的单玻铝框玻璃幕墙不节能成为众矢

之的，声讨叫停声一片。《宣判玻璃幕墙死刑》、《建筑节能下玻璃幕墙杀无赦，

斩立决》、《玻璃幕墙中，中看不中用》、《玻璃幕墙，城市镶的金牙》等刺眼的议

题和过激言论出现在各种报章。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于 2005 年 8 月 3 日发



布的市规发[2003]913 号《关于严格控制使用玻璃幕墙的通知》指出：由于能源

浪费、光污染、安全隐患等问题，在北京市范围之内严控使用玻璃幕墙，要求建

设单位、建筑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增强节能环保意识，严控玻璃幕墙使用。

并要求玻璃幕墙专业设计及施工单位要进行幕墙热工计算和幕墙的传热系数 K

值的测定。 

显然，把玻璃幕墙和不节能划等号是不科学的，是没有依据的。实际上，只

要采取一系列科学的节能措施，玻璃幕墙完全能达到《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规定的节能要求，成为新型节能和环保的外围护结构。 

玻璃幕墙的不可视部分（即非透明部分）可以和石材幕墙、金属幕墙一样，

在面板玻璃之后设置 100mm岩棉保温层，该部分的传热系数就能降至 1.0 W/（m
2
K）

之内。玻璃幕墙的可视部分（即透明部分）的玻璃可以采用：低反射玻璃－Low-E

玻璃、中空Low-E玻璃、充惰性气体氩和氪的中空玻璃、真空玻璃、真空Low-E

玻璃、真空＋中空的组合Low-E玻璃。随着各种玻璃的节能配制的措施到位，玻

璃幕墙透明部分的玻璃的传热系数最低可降至 0.7 W/（m
2
K）。另外玻璃幕墙的铝

合金框架采用断热铝材，该部分的传热系数也可降低至 1.0 W/（m
2
K）。 

总而言之，玻璃幕墙只要积极采取一系列高新科技的节能措施，完全可能成

为高度节能的外围护结构，甚至可以优于其他一般的围护结构，成为节能的典范。 

国家的标准、法规对建筑幕墙，特别是玻璃幕墙的节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这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所决定的，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这是我国幕墙

行业向高层次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提升幕墙的科技含量的重大契机。作为一项

产业，节能玻璃幕墙的开发和发展，将带动一批上游节能产品的蓬勃发展，使我

国从幕墙大国迅速成为幕墙强国。节能玻璃幕墙的研发，也将推动幕墙科技的超

常速度发展。 

二、 安全——国家关于幕墙的技术政策与要求的首要方面 

建筑幕墙的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人流密集区域更是人命关天的大

事。在所有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规范中都有严格的规定。 

（1）玻璃幕墙这一环节的重点在于是否采用安全玻璃 

根据国家行业标准 JGJ102－2003《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4.4 安全规定

中“4.4.4 人员流动密度大，青少年或幼儿活动的公共场所以及使用中容易受到



撞击的部位，其玻璃幕墙应采用安全玻璃。” 

国家发改委、建设部、质检总局、工商行政总局四部委于 2003 年 12 月 4

日发布：发改运行[2003]2116 号文件《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指出“幕墙必

须使用安全玻璃”。 

上海市人民政府于 1996 年 10 月 30 号发布第 35 号政府令《上海市建筑物使

用安全玻璃规定》指出“幕墙必须使用安全玻璃”。 

以上所有国家标准、规范和政府规定都强调幕墙必须使用安全玻璃，并且对

安全玻璃进行界定：钢化玻璃和夹层玻璃。并强调：若没有使用安全玻璃的，要

采用措施使其达到安全玻璃的技术要求。 

钢化玻璃是法定的安全玻璃。但钢化玻璃自爆时有发生，防范其危害的措施

已日益引起各方重视。虽然钢化玻璃自爆概率很低，而且自爆后呈粉碎状的小颗

粒，不会危及生命安全，但是在人流车流密度大的闹市繁华地区，当大量小颗粒

“玻璃雨”从天而降时，仍会使人员和财物遭遇击打，受到惊吓，造成一定的危

害，对环境安全产生不良影响。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更换成更为安全的夹胶玻璃；对暂不能更换的情况下，

可设置绿化隔离带或设置安全围蓬，予以解决。对新建玻璃幕墙采用钢化玻璃一

定要严控磨边精度；严控钢化工艺，尽可能做到钢化玻璃的热浸处理（即二次热

处理），并确保均质处理的恒温时间。 

（2）隐框玻璃幕墙环节的重点是硅酮结构胶质量问题 

国家行业标准 JGJ102《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关于硅酮结构密封胶的论

述全部是强制性条文，因此都必须严格执行。 

在第 3 章材料中 3.6.2 黑体字论述：“硅酮结构密封胶使用前，应经国家认

可的检测机构进行与其接触的材料的相容性和剥离粘结性试验，并应对邵氏硬

度、标准状态拉伸粘结性进行复检，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使用。”在此强制性

条文中提出两个试验：相容性和剥离粘结性试验；提出了两个复检：邵氏硬度、

标准状态拉伸粘结性能复检。而且都必须在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相容性试验必须做，而且必须合格。如果出现不相容的情况将会导致结构胶

的粘结强度和其他粘结性能的下降或丧失，留下很大的安全隐患。 

邵氏硬度是决定硅酮结构密封胶使用寿命的重要指标。邵氏硬度真实反映硅



酮结构密封胶在大气层环境里紫外线作用下的老化进程。 

在第 5章“结构设计的基本规定”的 5.6.2“硅酮结构密封胶应根据不同的

受力情况进行承载力极限状态的验算”。硅酮结构密封胶承受荷载和作用产生的

应力大小，关系到幕墙构件的安全。对结构胶必须进行承载力验算，并保证最小

的粘结宽度和厚度，宽度一般应大于其厚度。在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硅酮结构

密封胶的安全系数不得小于 4。可见硅酮结构密封胶的粘结性能之重要。 

硅酮结构密封胶是影响玻璃幕墙的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在 1997 年颁布国

家标准 GB16776－1997 规定了最基本要求。2002 年国家根据近几年的使用情况，

对国标 GB16776 重新进行修订，增加了弹性模量和最大强度时伸长率的要求。 

隐框玻璃幕墙在严格控制结构胶的质量和施工工艺的前提下，其安全性是绝

对有保证的。其寿命甚至长于明框幕墙，在发生地震的情况下，其安全性甚至优

于明框幕墙。这在多地震的日本已得到证明。因此，优质的隐框玻璃幕墙绝对不

是城市上空的“定时炸弹”。 

（3）全玻幕墙的安全性有二项关键点 

其一，“全玻幕墙的面板不得与其他刚性材料直接接触”。全玻幕墙的玻璃表

面均应与周围结构面和装饰面留有足够的空隙，以适应玻璃的温度变形和其他受

力变形，防止因变形受限而使玻璃开裂。 

其二，“平面外稳定问题”全玻幕墙的面板和玻璃肋的厚度较小，一般仅 12～

19mm 左右。如果采用下部支承，则在自重的作用下，面板和肋部都处于偏心受

压状态，容易出现平面外的稳定问题，且玻璃表明容易变形，影响美观。所以全

玻幕墙超过 4米，应采取吊挂的方案，使面板和肋所受的轴向力为拉力。而上面

接受吊挂的钢结构，必须有足够的抗弯刚度和抗扭刚度，防止幕墙下垂和转角过

大，以免变形受限，而使玻璃破损。 

跨度很大（高度>8m）的玻璃肋，在设计时应考虑其侧向稳定性，进行稳定

性验算，并采取横向支撑或拉结措施。 

（4）点玻幕墙安全问题有三项关键点 

其一，点支承幕墙面板采用开孔来安装支承装置时，在孔边会产生较高的压

力集中。为了防止出现破坏：应严格控制孔洞与板边之距离；玻璃板块的厚度不

得小于 6mm；爪件处的垫片厚度不得小于 1mm，否则会使支承处玻璃应力迅速增



大；当面板尺寸大时，宜采用可转动的球铰活动支承，通过爪件三维调整，确保

爪件表面与玻璃板面平行，减少应力集中。 

其二，对施加预拉力的拉杆或拉索结构点玻幕墙，施加预拉力的大小对支承

结构的安全性及外形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还应进行现场检测或隐蔽检测，并在竣工后定期检测和不定期（遇强风或地震后）

检测。确保预控力符合设计要求。 

其三，点支承玻璃幕墙，面板玻璃采用钢化玻璃，玻璃肋采用钢化夹层玻璃。

索必须采用低松弛不锈钢丝绳，并严禁焊接，索抗拉力设计值安全系数为 2.5。

杆必须是奥氏体不锈钢，如是带螺纹的杆，必须根据螺纹根部的净截面计算应力。 

（5）石材幕墙的安全性有二项关键点 

其一，石材幕墙板材的弯曲强度不应小于 8.0MPa。这是由于石材为天然材

料，其均匀性差，弯曲强度离散性大，属脆性材料。另一方面在生产，开采，加

工过程中难免产生一些不易发现的轻微内伤。在自重、风载、地震和温度等因素

造成的荷载的作用下，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提高弯曲强度的要求是合理的。

所以石材幕墙的适用建筑高度不大于 100 米，地震设计防烈度不大于 8度，石材

的厚度不得小于 25mm。 

其二，石材面板的吸水率不得高于 0.8％。这是由于吸水率偏高，吸入过多

水份，在寒冷冬季，气温远低于 0℃时，极易产生冻胀破裂，造成大面积面板破

损。 

（6）金属幕墙安全问题在于： 

面板应有足够的厚度，使金属幕墙确保足够的强度和质感。面板后面的加强

筋设置应合理，使金属幕墙获得足够的刚度和安全感。面板厚度及加强筋这两方

面均应进行力学计算。 

所有连接件应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所有龙骨应采用耐候结构钢，以提高其防

腐性，延长其安全寿命。 

三、 环保――国家关于幕墙的技术政策与要求的必要方面 

（1）玻璃幕墙的光学性能 

玻璃幕墙的设置应满足：抗风压，防渗水，采光，保温，隔热等要求，还应

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符合有关光学性能的要求。避免引起对人视觉累积损害或



干扰的失能眩光或不舒适眩光，不应出现有害光反射，不应有光污染。 

●玻璃幕墙的玻璃反射比不大于 0.30。 

●城市主干道、立交桥、高架路两侧的建筑 20 米以下，其余路段 10 米以下，

玻璃幕墙的玻璃反射比不大于 0.16。 

●居住区内限制设置玻璃幕墙。 

●历史文化名城中规划确定的历史街区，风景名胜区，慎用玻璃幕墙。 

●在十字路正对角线路段处，不应设置玻璃幕墙； 

●在十字路口或多路交叉口，不宜设置玻璃幕墙。 

●道路两侧玻璃幕墙设计成凹形弧面时，应避免反射光进入行人与驾驶员的

视场内。 

●南北向玻璃幕墙做成向后倾斜某个角度时，应避免太阳反射光进入行人与

驾驶员的视场内。 

若有采光功能要求的玻璃幕墙，其透光折减系数不应低于 0.45。 

若有辨色要求的玻璃幕墙，其颜色透视指数不宜低于 80Ra。 

（2）玻璃幕墙隔音降噪性能 

随着城市人口的高度密集和各类交通工具的剧烈增多，噪音污染已成为社会

一大公害。1000～5000Hz 是人类听觉的敏感频率，相差 5 分贝，会使人的听觉

相差 3～4倍。 

国际居室噪音标准规定：居室噪音指标不得超过 42 分贝。国际标准 A 级写

字楼，五星级饭店、医院等有更严格的特殊要求。玻璃幕墙作为外围护结构，完

全可以满足各个等级的隔音降噪的技术要求。 

比如：单层玻璃的计权隔音量       Rw 约为 25dB 

  中层玻璃的计权隔音量       Rw＝27dB 

  标准版真空玻璃计权隔音量   Rw＝33dB 

  特殊强制真空玻璃计权隔音量 Rw＝45dB 

若在城市主干道、高架路、轨道交通沿线，噪音强度可达 70～80 分贝。玻

璃幕墙只要采用标准版真空玻璃，或中空玻璃基本上可以满足隔音降噪的要求。

若在磁悬浮高速交通沿线噪音强度值可达 90～100 分贝，则可采取特殊配置的中

空＋真空＋中空玻璃，也完全可达到隔音降噪的功能要求。 



四、“既有幕墙”――国家有关幕墙的技术政策与要求的最新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于 2000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建质[2006]291 号《既有

建筑幕墙安全维护管理办法》，于发布之日起施行。这成为国家有关幕墙的技术

政策与要求的最新文件，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既有幕墙的政策性文件，也是花费巨

大人力和物力，汇集全国 40 余位顶级幕墙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国既有幕墙的社会保有量已过亿m
2
，总量绝对是世界之最，所占的份额也

是世界第一。但大部分单玻铝框玻璃幕墙不节能，相当部分的幕墙有安全隐患。

这些部分的问题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人大、政协也有提案，新闻媒

体多次曝光。 

所以这次《既有建筑幕墙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的出台社会反响巨大，在国际

上也有重大影响，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既有幕墙的技术文件。普遍认为，中国

的建筑幕墙安全维护进入法制化机制。 

《既有建筑幕墙安全维护管理办法》明确以下原则问题： 

●建筑幕墙的竣工验收资料，包含设计依据文件、计算书、设计变更、工程

材料质保书、检验报告、隐蔽工程记录、竣工图、质量验收记录和《建筑幕墙使

用维护说明书》等。把计算书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且重提使用维护说明书事

项。 

●既有幕墙的安全维护实行业主负责制。建筑物为多个业主共同所有的，各

业主应共同协商确定一个安全维护责任人，牵头负责建筑幕墙的安全维护。第一

次明确业主负责制。 

●从事既有建筑幕墙安全维护的人员，必须接受专业技术培训，必须确保安

全维护人员的作业安全。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既有建筑幕墙的质量安全问题都有权向建设主管部门

检举、投诉。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实施细则。 

上海市既有幕墙的专项整治工作，在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和上海市房屋

土地资源管理局的领导下态度认真，政策到位，工作过细，有很多创新的成果，

为全国的既有幕墙的安全维护工作提供许多新鲜经验。上海市既有幕墙的专项整

治工作已有一套运作机制，已有一个工作平台，确实走在全国各地的前列，值得



总结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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